
附件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」
	方案1-1實習員年終獎金費用請領清冊


實習機構名稱：（請加蓋單位之大小章）
統一編號：
請領金額：新臺幣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 整  
核撥金額：新臺幣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 整（核撥金額欄位實習機構不必填寫）
人數：
造冊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編號
	實習員姓名
	98年實際工作月數/12(不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) 
	年終獎金(元)
	實習員簽名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
註：1.請於年終獎金發放完成後，填寫本清冊及領據，並檢附年終獎金發放證明文件，以限時掛號寄送學校，學校將於收到資料，審核無誤後，兩週內完成撥款事宜。
    2.年終獎金以本薪(22,000)×1.5個月×98年實際工作月數比例(不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)為原則計算。實習機構優於基準者，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，優於經費部分由實習機構自行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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